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为减轻公司经营负担，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充分保护公司利益，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同意由

娄底中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底中钰”）、禹勃、马贤明、金涛、王

波宇、王徽以现金方式回购公司所持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钰资本”）51%的股权，中钰资本也作为共同回购人，一并承担本次回购义

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制度的

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了公司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本次交

易相关议案及材料，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后，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

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

各项实质条件。 

2、公司就本次交易编制的《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以及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回购中钰资本管

理（北京）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有效保护了投资



 

者的利益。 

3、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本次交易有利于减轻

公司经营负担，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

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本次交

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前

述董事会会议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均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2、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估值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估

值，估值机构实际估值的资产范围与委托估值的资产范围一致；交易作价系根据

前次交易中公司与娄底中钰等中钰资本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

议》以及本次交易中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股权回

购金额计算方式，基于公司前次交易取得中钰资本 51%股权的实际投资额及溢

价收益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公平合理。本次交

易是公开、公平、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3、交易对方娄底中钰系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交易对方马贤明为本公

司董事；本公司董事薛长煌为中钰资本的董事。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相

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马贤明、薛长煌已回避表决。公司董事王启辉过去 12 个月

内曾任中钰资本董事，故本次亦回避表决。 



 

三、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见 

1、估值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估值机构中威正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中威正信

及其估值人员与公司、重组交易对方及中钰资本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

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或可合理预期的利益或

冲突，估值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对标的资产的估值过程中，中威正信所设定的估值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

况，估值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估值的目的是反映中钰资本于估值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金字火腿拟出

售中钰资本股权项目提供参考。中威正信根据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收益法估

值作为最终的估值结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次估值工作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估值机构在估值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估值程序，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

际情况的估值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估值公允、准确。估值方法选

用恰当，估值结论合理，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一致。 

4、估值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经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估值机构进行估值，

估值机构实际估值的资产范围与委托估值的资产范围一致；交易作价系根据前次

交易中上市公司与娄底中钰等中钰资本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

议》以及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股

权回购金额计算方式，基于上市公司前次交易取得中钰资本 51%股权的实际投

资额及溢价收益确定。 



 

根据《估值报告》（中威正信评咨字（2018）第 1017 号），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中钰资本股东全部权益的估值结果为 83,372.98 万元，即中钰

资本 51%股权的估值为 42,520.22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高于标的资产估值，有

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具备合理性。 

基于上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同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及事项。 

 

独立董事：傅坚政、徐杰震、夏祖兴 

2018 年 10 月 30 日 




